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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居住之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報稅代理人、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事業、機

關、團體、組織或其他合法代理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並辦理納稅申

報。 

依前項規定委託代理人者，應報經代理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變更代

理人時，亦同。 

第一項年銷售額之一定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六條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

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給付額依第十條所定稅率，計算

營業稅額繳納之；其銷售之勞務屬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業之勞務者，勞務買受人應按該

項各款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但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

，其購進之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其為兼營第八條第一

項免稅貨物或勞務者，繳納之比例，由財政部定之。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

售勞務，其代理人應於載運客、貨出境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

稅率，計算營業稅額，並依前條規定，申報繳納。 

第六條第四款所定之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須申請稅籍登記者，應就銷

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之會計師、記帳士

、記帳報稅代理人或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或其他合法代

理人依前條規定申報繳納。 

第四十九條之一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代理人，未依規定期間代理申報繳納營業稅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三、臨時提案： 

1、 

本院委員盧秀燕，有鑑於不少在台灣經營的跨境電商荷包賺飽飽，卻不需要繳交營業稅，形

成漏稅黑洞，造成與國內業者不公平的競爭。為了租稅公平，本席建請財政部確實稽查跨境電

商稅賦，要求業者確實開立發票，以確保國家稅收及民眾消費權益。必要時，應於階段時期內

，提高統一發票中獎組數及金額，以鼓勵民眾透過索取發票之意願，加強要求及查緝跨境電商

落籍，誠實申報營業收入。 

提案人：盧秀燕  王榮璋  曾銘宗 

2、 

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肥咖條款），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要求申報相關客戶

資料。然台灣與美國政府間的合作協議（IGA）至今尚未送交行政院，恐難於今年完成立法程序

；明年又適逢美國總統交接，屆時美國行政團隊的立場將成為未知的變數。爰此建請金管會與

財政部研析，若台灣未能完成合作協議之立法，同時又喪失現行的「視同簽署」狀況，對台灣

之影響與衝擊，並請於一週內做成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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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羅明才  曾銘宗  賴士葆 

3、 

鑑於網路交易蓬勃發展，已為國際發展趨勢。該類商業模式，事涉稅基流失等相關稅收問題

。有關營業稅部分，財政部已研議修正納入課稅，另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部分，請財政部於半

年內，研議對跨境電子商務在台灣之營業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可行性，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曾銘宗 

連署人：羅明才  王榮璋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我們按照關係文書的條次逐條進行。首先處理第二條之一。 

第二條之一是新增訂的，現行條文中並沒有這一條。請問各位，對本條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六條。 

曾委員銘宗：請教一個問題，條文所指的都是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對不對？個人就沒有了，

萬一國外有一個個人很厲害，架設一個平台，來台灣銷售電子商務，那就不課囉？條文規範的

都是機關、團體、組織，個人的可能性不高吧？ 

李署長慶華：因為目前看到的跨境電商通常都是事業單位，幾乎沒有看到個人，所以我們現在是用

現行的情況來做規範，一般的個人如果架設這樣的系統，未來也會變成營利事業的型態，當然

我們這邊是沒有強調到個人，主要是依現行的…… 

主席：如果個人有曾委員剛才所講的情況，我們怎麼處理？就是全部不課？ 

李署長慶華：目前我們是沒有辦法…… 

許部長虞哲：就國內而言，比如一個個人沒有去辦登記，但實質上我們視同一個營業人，也要對他

課營業稅，甚至是營所稅。 

主席：所以，我們會比照國外的情況來處理，縱使個人在境外有這樣的情況，我們還是比照…… 

許部長虞哲：對，一樣，視同一個營業人來處理。 

曾委員銘宗：這樣修法的加值型營業稅的第六條，行不行？你剛才講視同，那這樣可不可以視同？

我只是請教啦！ 

主席：是不是我們要把它列入？還是在體例上會有問題？ 

李署長慶華：現階段我們看這些 APP 設計的電商，真的是個人……… 

曾委員銘宗：即使是個人，營業額也不多啦！就先這樣子吧。 

主席：好，第六條就照行政院版本…… 

江委員永昌：我尊重這樣的意見，但國外的大專院校、學校、研究機構的性質有時和台灣不一樣，

他們有些個人是藉由那些資訊設備，也許到最後會發展成為一個事業，可是在一開始，他可能

是透過國外的大學院校，因為外國制度跟台灣制度不一樣，他們可能有些會允許學生、研究生


